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新進人員報到相關注意事項 

 

一、新進人員報到應繳交人事資料 

  項  目 本人確認 檢查確認 

1 新進人員報到相關注意事項（本單）。   

2 人事資料表(面詴時已繳交者可不用繳交)。   

3 服務同意書。   

4 肖像權同意書   

5 體格檢查切結書。   

6 新進人員身分證、薪資帳戶表【合作金庫】   

7 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撫養親屬）表一份。 
有扶養 

無扶養 
 

8 全民健保眷屬加保申請表。             
有加保 

無加保 
 

9 勞工退休金加保、變更申請表(若個人不需自行提撥退休金%，可不用繳交)   

10 人事保證書。（※財務人員、收銀人員、部門主管、單位主管。）   

二、新進人員報到時應繳交其他相關資料及自備用品 

 項  目 本人確認 檢查確認 

1 彩色照片二吋 4張(含照片光碟片)、印章、護照影本（若無護照可不用繳交）。   

2 前公司之勞健保轉出單。   

3 畢業證書影本(行政及管理職須繳交)。   

4 退伍令影本。（※男生）   

5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執照及其他廚師相關執照影本。（※中式廚師）   

6 牙膏及牙刷(配合本公司落實飯後刷牙良好衛生習慣之規定)。   

7 個人寢具(枕頭、涼被)(空班休息時間，可於休息室使用)。   

三、報到當日服儀規定及提醒事項 
1. 營運部女生：膚色或透明絲襪(餐飲服務人員及收銀人員)、黑色平底皮鞋或休閒鞋，勿著垂式耳環、項鍊、戒 

            指等配飾，長髮須紮盤起來。 

2. 營運部男生：白襯衫（內須加穿白色背心）、黑西裝褲、黑皮帶、黑皮鞋(外場)/黑廚師鞋(點心、廚師)。 

3. 總管理處及中央廚房：襪子、勿穿著短褲、拖鞋。 

4. 頭髮、鬍子、指甲依公司規定修剪。 

四、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公司於員工到職日當天即辦理投保勞、健保手續，報到時請於前服務之公司辦理退保手續，若因未辦理退保而造成

重覆加保者，由員工自行負責。 

2. 新進人員通知錄取並體檢後，若因體檢項目檢查未合乎食品從業人員標準者，本公司亦取消錄取資格。 

3. 請於報到當日攜帶完整報到資料。 

4. 新進人員未按規定期限繳齊人事資料者，因無法確認投保資料、稅籍資料之正確性，薪資於資料交齊後始得發放。 

5. 合作金庫開戶員工優惠注意事項： 

(1)台北東門分行開戶-不限任職年資，每月可享跨行提款、轉帳免手續費共 6次。 

(2)其他分行開戶-任職未滿兩年，每月可享 1次跨行提款或轉帳免手續費；任職滿兩年後每月可享跨行提款、轉帳免手續費共 5次。 

(3)如因交通不便或其他因素無法親自至東門分行開戶者，但欲享有每月跨行提款、轉帳免手續費共 6 次優惠時，可至合作金庫任一分行申請開立

『東門分行』帳戶，其注意事項如下： 

-開戶時請主動告知開立『東門分行』帳戶。 

-開戶後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函就安全性考量，開戶行將以掛號方式分兩次郵寄至開戶人通訊地址。 

-金融卡開卡：開戶本人須攜帶開戶印章、身分證、金融卡及密碼函至任一分行進行開卡。 

 

檢查簽名：          日期：        本人簽名：              日期：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今承貴公司同意聘僱， 

本人將秉持忠誠服務，願遵守服務同意書約定內容（視為勞動契約一部分）。 

一、 立同意書人同意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第 6 條規定，自到職日起，檢附餐飲新進從業人員應先經衛

生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後，始得聘僱；若健康檢查報告未合格者，自貴公司接獲證明日，將

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款，視為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者，雇主無須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 

二、 立同意書人同意公司在符合勞動契約與勞動法令之下，願意配合公司在長期、短期或臨時調動本人

職務、工作場所、調整或延長本人工作時間，調整本薪或工作加給。 

三、 立同意書人同意配合公司營業需要，彈性調整上班時間，將四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每二週工作時數仍以八十四小時為度；同時，

配合貴公司採行月休七日制，以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範每年應放國定假日與紀念日

共 19 天，貴公司依「元月一日、農曆除夕至初三、二月二十八日、民族掃墓節 (農曆清明節為準)、

五一勞動節、端午節 (農曆五月五日)、中秋節 (農曆八月十五日) 與十月十日」等 11 天假期，增

列於當月休假天數；另外，前述應休未休之國定假日與紀念日，貴公司於薪資給付每月固定加班十

一小時，均比照勞基法規定以放假或假日出勤方式辦理。 

四、 立同意書人同意於職期間及離職後，嚴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公司與客戶之技術及工商祕密，對於經

管範圍之技術及配方應善盡保密責任，絕不從事有損公司利益之行為，如違反本同意書或工作規則

等，致公司遭受損害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 立同意書人同意於請假與離職依公司規定辦妥手續，未辦妥手續而無故曠職未到職者，按勞動基準

法第 12 條第 6 款：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予以免職。 

六、 立同意書人同意於報到日起三日內，繳齊人事資料以維護個人權益；同時，知悉新進人員自到職日

起 90 天內進行評核，將依評核結果作為停止任用、調薪及升遷之依據。 

以上條文內容及相關約定事項，立同意書人完全明瞭且同意遵守，特立此書為憑。 

此    致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簽名                  蓋章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肖像權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同意貴公司對本人進行訪問及錄影..等活動，並

授權貴公司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

以下簡稱肖像)、名字、聲音、影片…等。 

上述著作（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名字、聲音、影片等），本人同意貴公司享

有該著作物完整之著作權。 

 

以上條文內容及相關約定事項，立同意書人完全明瞭且同意遵守，特立此書為

憑。 

 

 

此    致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簽名                  蓋章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版本:HR-R&T-001-2013/12/17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體格檢查切結書 
 

 

  本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開始任職於 鼎泰豐小吃

店股份有限公司，如任職當日未依公司規定完成個人健康體格檢查(一般及供膳體格檢查)

並繳交體檢報告，本人同意報到後任職期間，如體格檢查結果含有法令規定不得從事餐

飲業或認知上較不宜從事餐飲事業之任何疾病(含傳染病等)，願意無條件立即停止工作

與職務，至該疾病治癒，經公立醫院複檢無誤與本公司同意後始可繼續任職於 鼎泰豐

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 

  若因未繳交體格檢查報告等此期間致發生任何公司相關損害時，本人亦願意自行負

擔所有相關責任，若因此致公司遭受財產損失者，同意賠償公司所有財產損失。特此聲

明 

 

此致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簽名                  蓋章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新進人員身份證、薪資帳戶表 

 

 

工號：       姓名：      １ 

 

 

 

 

 

 

 

 

 

 

 

 

 

 

 
 

 

 

 

 

 

 

 

新進人員身份證 正面影本            新進人員身份證 反面影本 

                 黏貼處                               黏貼處 

 

 

 

 

 

 

 

 

 

 

新進人員合作金庫薪資帳戶存摺影本 

    黏貼處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年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扶養親屬）申報表 

 

薪資 

受領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份 

證 

統 

一 

編 

號 

 
檢查

號碼 
住 

 

址 

  市 

縣 
路 段 巷 弄 號之 

 
區 

鎮 
 里  鄰 

配偶    
檢查

號碼 

  市 

縣 
路 段 巷 弄 號之 

 
區 

鎮 
 里  鄰 

 

合於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共計    人） 

一、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

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 

（1）年滿六十歲者。 

（2）未滿六十歲：但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及本人之配偶合於上列條件之直系尊親屬有：   人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現在住址 符合之條件 

     （  ） 

     （  ） 

     （  ） 

     （  ） 

     （  ） 

     （  ） 

 

二、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

屬免稅額。 

（1）未滿二十歲者。 

（2）已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3）已滿二十歲，因身心殘障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4）已滿二十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之子女合於上列規定條件者，計有：   人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現在住址 符合之條件 

     （  ） 

     （  ） 

     （  ） 

     （  ） 

     （  ） 

     （  ） 



 

三、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

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 

（1）未滿二十歲者。 

（2）已滿二十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3）已滿二十歲，因身心殘障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4）已滿二十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本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合於上列規定條件者，計有：      人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現在住址 符合之條件 

     （  ） 

     （  ） 

     （  ） 

     （  ） 

     （  ） 

     （  ） 

 

四、依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其他親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

扶養親屬免稅額，但受扶養者之父或母如屬第四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免稅所得者，不得列報減除。 

（1）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者。 

（2）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三條第三項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者。 

姓名 稱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現在住址 符合之條件 

     （  ） 

     （  ） 

     （  ） 

     （  ） 

     （  ） 

     （  ） 

附註：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1）直系血親相互間。 

（2）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 

（3）兄弟姐妹相互間。 

（4）家長家屬相互間。 

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家置家屬。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薪資受領人：                    

                        填報日期：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全民健保眷屬加保申請表 

 

□加保 □退保 

員工編號：＿＿＿＿＿＿＿＿ 姓名：＿＿＿＿＿＿＿＿ 申請日期：＿＿＿＿＿＿＿＿ 

 

眷屬名稱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關係 
日期 

備  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配偶□父母□子女     

     □配偶□父母□子女     

     □配偶□父母□子女     

     □配偶□父母□子女     

     □配偶□父母□子女     

     □配偶□父母□子女     

說明：1、配偶、直系血親尊親屬如：父母，且無職業者。 

2、子女未滿 20歲，如年滿 20歲子女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須檢附學生證)。 

3、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以利人事建檔作業。 

  

 

 

 

 

 

 

 

 

 

 

 

 

 

 

 

 

 

 

                          員工簽章：         

 

戶 口 名 薄 或 戶 籍 騰 本 粘 貼 處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金加保自提、變更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存查 

單位 
 

姓名 
 

工號 
 

加保(變更)日期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新制 
備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不提撥 提撥% 

          

          

          

          

          

員工簽章: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________________ 

 

說明：1.表單一式兩份，加保日期若與表單回傳人資部不同者，以回傳人資部當日為主。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退休金加保自提、變更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員工查存 

單位 
 

姓名 
 

工號 
 

加保(變更)日期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新制 
備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不提撥 提撥% 

          

          

          

          

          

員工簽章: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________________ 

說明：1.表單一式兩份，加保日期若與表單回傳人資部不同者，以回傳人資部當日為主。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新進員工健康檢查項目表 
 

一、請於報到前進行健康檢查，體檢前需要空腹八小時，建議您於早上進行體檢，並攜帶照片一張及本

單至醫院（告知醫生您要做的體檢項目），避免體檢時缺項。 

 

二、根據食品衛生規範：「衛署食字第０八九００一四一六四號公告(二)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新

進從業人員應先經衛生醫療機構檢查合格後，始得聘僱。僱用後每年應主動辦理健康檢查乙次。從

業人員在Ａ型肝炎、手部皮膚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或傷寒等疾病之傳染或帶菌期間，或

有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者，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 

 

三、 體檢請至公司指定特約醫院做檢查。醫院如下： 

財團法人 

中心診所醫院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77號 預約天數 免預約 

電話 02-27818666 #17（蔡一宏先生） 優惠價格 650元 

澄清醫院 
地址 台中巿中港路三段 118號 3F健康管理中心 預約天數 免預約 

電話 04-24632000 優惠價格 700元 

財團法人 

天主教聖功醫院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號 3樓 預約天數 一天前以電話預約 

電話 07-2255263（楊金達先生） 優惠價格 750元 

新生醫院 
地址 300新竹市西門街 120號 3樓 預約天數 免預約 

電話 03-5222637 優惠價格 800元 

 

四、若有其他疑問，請洽人力資源部承辦人員 石育安 專員(電話 02-2226-7890 #5225)。 



 

鼎泰豐新進人員健康檢查項目表 
                          100年 10月 8 日 

檢查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意義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聽力、腰圍 基本物理檢查。 

視力檢查 視力、辨色力 雙眼視力、紅綠色盲。 

尿液檢查 

尿蛋白Pro、尿潛血OB、尿糖Glu、酸鹼值 

PH、尿膽紅素 Bil、尿膽素原Uro、尿酮體 

Ket、亞硝酸鹽 Nit、比重 Sp. Gr、白血球脂

酵素 Leu 

尿路感染、糖尿病、潛

血、泌尿道結石、泌尿

道感染篩檢 

血液常規 

白血球WBC、血紅素Hb、紅血球RBC、 

血球容積比Hct 、平均紅血球容積比 

MCV、平均紅血球血色素量MCH、平均紅血

球色素濃度MCHC、血小板Platelet 

貧血的指標、血友病、

紅血球增多症、白血

病、敗血症、疑似地中

海型貧血、凝血機能篩

檢 

肝功能檢查 麩丙酮酸轉胺酵素 SGPT 肝功能異常 

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 Creatinine 腎功能異常。 

血脂肪檢查 總膽固醇 T-CHOL、三酸甘油脂 T.G 
腦血管、心臟冠狀動脈

硬化因子 

血糖檢查 空腹血糖 AC 糖尿病篩檢 

梅毒篩檢 梅毒血清反應 VDRL 梅毒感染篩檢。 

傷寒篩檢 類傷寒詴驗 Widal test 傷寒病毒感染篩檢 

肝炎病毒 A 型肝炎測定 Anti-HAV (IgM) A 型肝炎感染篩檢。 

X 光檢查 胸部 X 光 Chest PA 
心、肺疾病及肺結核疾

病篩檢。 

醫師理學檢查 
出疹、膿瘡、眼疾、手部皮膚、呼吸、血液循環、神經、皮膚各系統

診查。 

體檢報告書 個人檢查結果、建議報告及公司存查報告各一。 

 

 

 

 

 

 

 

 

 

 



 

 

 

到院體檢注意事項 

1. 體檢時間：上午時間 每週一至週六 08:00am~10:30am，國定假日休診； 

       下午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 01:00pm~03:00pm，國定假日休診。 

2. 體檢當日攜帶個人兩吋照片一張、健保卡至本院 10樓 健診中心辦理報到。按先後次序安排檢查，

如後續另有行程請儘早到院受檢。 

3. 請穿著簡單輕便衣物，上下兩截式衣物且衣前有鈕扣者為佳，勿著連身及含金屬亮片衣物。 

4. 受檢者請於檢前一夜 24:00以後禁食（至少空腹 8小時），禁水（如有需要請少量）。 

5. 受檢前請勿熬夜、酗酒、避免劇烈運動、充分休息，體檢當日放鬆心情依序受檢。 

6. 請勿服用成藥，除醫師開立慢性病處方藥之外（如高血壓藥、心臟病藥…等）。 

7. 配戴隱形眼鏡者，請受檢時告知現場服務人員。 

8. 以往抽血較困難者，請先告知服務人員，抽血後勿搓揉，輕壓 3-5分鐘至沒流血後方可取下棉花 （瘀

血時請當日冷敷，隔日溫敷）。 

9. 孕婦或疑似孕婦請告知服務人員，勿照 X光及相關之檢查。 

10. 女性如於生理期受檢，請告知現場護理人員或於生理期後接受體檢。 

 

 

 

 

 

 

 

 

 

 

 

 

 

 

財團 
法人 

中心診所醫院 
CENTRAL CLINIC & HOSPITAL 

HOSPITAL 

 捷運交通: 

木柵線及南港線忠孝

復興站下車，經 4 號出口(太

平洋崇光百貨)出閘門，經地

下街至 14 號(有電扶梯)或 11

號(無電扶梯)出口。 

北市公車: 

忠孝東路口站：285、

292、630、905、敦化幹線、

33、41、52、0 東、235、275。  

頂好市場站：113、240、262、

278、299、605、204、212、

232。 

單行道 

 



 

       
 
 

健康檢查事前須知 
 

 

 

1. 檢查日當天早上 9:00~11:00，下午 2:00~4:00請至 B1樓健康檢查室報到。 

2. 前一天晚上 12時後請勿進食(包含水)。 

3. 如患有慢性病如：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氣喘、癲癇而需長期服藥者，請攜帶常備用藥，並事

先告知。 

4. 女性如有懷孕請事先告知，若遇生理預定期間，請預先聯絡改在月經期後約七天再受檢。 

5. 檢查當日請著輕便服裝即可，請勿配戴隱形眼鏡及貴重物品(例如：項鍊、戒指等)。 

6.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健康管理中心(04)24632000 轉 52331 

7. 本院地址：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 118號 

 

 

 

 

 

 

 



 

鼎泰豐新進員工健康檢查注意事項及流程表 
 

體檢地點:天主教聖功醫院 3F健檢中心（新大樓 3樓） 

院址: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號 

健檢日期及時間: 

週週一一至至六六上上午午 0088::3300--1100::3300    

 

 

 

 

注意事項： 
(1)體檢前請至少空腹 6-8小時。 

(2)體檢前請勿服用葯物「糖尿病及高血壓患者除外」。 

(3)請儘量穿著寬鬆衣服受檢。 

(4)體檢前請勿熬夜，勿喝酒、可喝白開水。 

(5)當日勿穿附著金屬扣飾的衣物，以免造成Ｘ光拍攝之不便。 

(6)孕婦或懷疑懷孕者請勿拍攝Ｘ光。 

(7)現場報到後，其他各項檢查可視情況不需按照流程檢查。 

(8)檢查預約請電：(07)225-5263 -224江小姐 -212楊先生。 

(9)可免費停車(本院地下室停車場 B2-B4)，請攜停車券至櫃檯蓋章。 

 

流程表： 
1.報到(編號、驗尿及繳回體檢表)-3F健檢中心 

2.身高、體重-3F健檢中心 

3.測視力、色盲-3F健檢中心 

4.量血壓-3F健檢中心 

5.抽血(需空腹 6-8小時)-3F健檢中心 

6.胸部Ｘ光檢查-3F健檢中心 

7.Ｘ光檢查(腰椎正、側面) -3F健檢中心 

8.全部完成後單子繳回報到處 (1)-3F健檢中心 F         



HR-02-002-01 

新生醫院健康檢查注意須知  

一、健檢預約： 

1.健檢客戶請於健康檢查前來電預約：(03)5222637#301 健檢中心。 

2.健檢客戶請於檢查當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4：30，至 3 樓 健檢中心完成報到手續， 

  晚上 5：00~8：30 至 1 樓 掛號室、星期六上午 8：30～11：30 前 3 樓 健檢中心、下午 2：00 點到下午

4：30 至 1 樓 掛號室、星期天上午 8：30～11：30 前 1 樓 掛號室 

3.報到時請表明體檢單位，個人姓名，以利醫護人員安排體檢。 

二、健檢服務： 

1.檢查流程所需時間約 1 小時可完成。【視個人增加檢查項目多寡及排檢人數不同而有所差異】 

2.本院另提供更完善詳盡的體檢套餐，提供員工自由加項檢查。【請以現金付清加選項目費用】 

3.免費停車服務：院內停車提供 1 小時免費停車服務。【請持停車卡至健檢中心換現金抵免】 

三、健檢須知：   7【請空腹禁食禁水 8 小時】 

1.健檢前一天晚上請勿熬夜及喝酒，晚上 12 時後請勿進食及飲水，空腹至新生醫院 3F 健檢中心報到。 

2.受檢當日請著無金屬附著物之內衣褲，勿佩戴耳環、項鍊及隱型眼鏡，物攜帶貴重物品等。 

3.若您目前正依醫師指示長期服用藥物中，受檢當日請攜帶來院以供醫師參考。 

4.準備懷孕或懷孕期間，請勿接受 X 光（放射線）照射，如胸部 X 光、KUB…等放射線檢查。 

5.若自行放棄各項檢查，恕不接受要求更換項目。 

6.如需加選其他檢驗項目，將依本院收費標準另行收費。 

7.健康檢查報告書約於受檢後 7 個工作天，到院自取或郵寄皆可。【郵寄報告書收到天數會有所差異】。 

8.健康檢查當日醫師進行理學檢查時，您若有任何關於個人衛教、健康促進、過往病史、 

 自覺症狀…等任何疑問，皆可向您的理學醫師提出諮詢。 

9.若於檢查現場有任何疑問，您可向現場任何服務人員提出您的問題，健檢中心 

 所有護理人員皆非常樂意爲您服務。 

 

您的指導是我的力量 
 
您的支持是我的信心 
   

新生醫院健檢中心 

新新竹竹市市西西門門街街112200號號33樓樓  

健健檢檢專專員員：：彭彭偉偉傑傑  00995533--115500445533  

健健檢檢櫃櫃檯檯：：（（0033））55222222663377##330011  

健健康康諮諮詢詢專專線線：：（（0033））55222222663377##332266  


